
— 1 —

朔政办发〔2024〕4号

朔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启用朔州市数据局印章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直各部门：

根据《中共朔州市委办公室朔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

发<朔州市机构改革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朔办发〔2024〕2 号）

精神，组建朔州市数据局。现朔州市数据局印章已刻就，从即

日起启用。

特此通知。

启用印模

朔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 年 3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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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中级人民

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

朔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3月27日印发


